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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十三师黄田农场城镇管理和生态保护中心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第十三师黄田农场城镇管理和生态保护中心史国林的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史国林，性别：男，年龄：31岁，工作岗位：工作人员。受伤时间：2026年3月17日，受伤地点：黄田农场自建路景秀苑二期入口处，受伤部位：胸部，主要原因：交通事故。哈密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史国林在此次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3月17日11时31分，史国林驾驶两轮电动车前往团场机关办理事务，行驶至黄田农场自建路景秀苑二期入口处，与车辆发生碰撞，导致其受伤，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二、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张德武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张德武，性别：男，年龄：40岁，工作岗位：维修工。受伤时间：2026年3月16日，受伤地点：2#精炼炉钢包车，受伤部位：右手，主要原因：砸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3月16日15时44分，张德武在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2#精炼炉钢包车上查看下料口情况时，炉盖积渣掉落，砸伤其右手环指，导致其受伤，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三、新疆富力泰通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疆富力泰通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德力峡·托呼提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德力峡·托呼提，性别：男，年龄：37岁，工作岗位：普工。受伤时间：2025年11月20日，受伤地点：乌苏市凯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厂区，受伤部位：左下肢，主要原因：压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5年11月20日12时许，德力峡·托呼提在乌苏市凯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厂区干活时，不慎被钢管挤压左下肢，导致其受伤，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九四八医院救治。
四、哈密市陆驰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哈密市陆驰商贸有限公司何政璋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何政璋，性别：男，年龄：36岁，工作岗位：货车驾驶员。受伤时间：2025年11月12日，受伤地点：哈密市陆驰商贸有限公司，受伤部位：右足，主要原因：扭伤。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5年11月12日13时10分许，在哈密市陆驰商贸有限公司对棉包加固时，车辆右侧紧绳器打滑，不慎扭转右侧踝部，导致其受伤，送至哈密市中心医院救治。
五、哈密昌尔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哈密昌尔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吴启明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吴启明，性别：男，年龄：59岁，工作岗位：普工。受伤时间：2025年8月9日，受伤地点：哈密昌尔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受伤部位：右足，主要原因：砸伤。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5年8月9日15时30分许，在哈密昌尔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厂区炉尾拉斗子，经过3号炉尾时，被掉落的槽钢砸伤右足，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六、新疆新星市腾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疆新星市腾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钱守东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钱守东，性别：男，年龄：29岁，工作岗位：搬运工。受伤时间：2025年6月1日，受伤地点：迎宾大道凯旋酒店项目，受伤部位：左腿，主要原因：砸伤。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5年6月1日16时许，在迎宾大道凯旋酒店项目搬运一箱玻璃，拆箱时，被掉落的玻璃砸伤左腿，导致其受伤，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七、新疆宏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疆宏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小龙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杨小龙，性别：男，年龄：40岁，工作岗位：混凝土收面作业工。受伤时间：2024年11月7日，受伤地点：二道湖工业园区新疆汇安能源有限公司构架下的地坪项目，受伤部位：胸部、腰部，主要原因：摔伤。根据人力资源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意见（二）第八条第四项，杨小龙就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的被延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时限内。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4年11月7日15时许，在二道湖工业园区新疆汇安能源有限公司构架下的地坪项目混凝土收面作业时，不慎摔至混凝土池子，导致其受伤，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八、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王林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王林，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混凝土工。受伤时间：2025年7月3日，受伤地点：红星一场东站机务棚，受伤部位：左足第二脚趾，主要原因：蜘蛛毒液中毒。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5年7月3日7时许，在红星一场东站机务棚取棚布、拉钢筋时，左足突然疼痛，脱鞋检查，鞋内跑出一只黑色蜘蛛，随即头晕目眩，送至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九、哈密鸿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哈密鸿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阿太克·艾则孜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阿太克·艾则孜，性别：女，年龄：46岁，工作岗位：饲养员。受伤时间：2025年4月15日，受伤地点：哈密鸿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加工车间，受伤部位：右手，主要原因：绞伤。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5年4月15日17时许，在哈密鸿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加工车间操作搅拌机加工饲料时，右手不慎被搅拌机传送带绞伤，送至哈密市中心医院救治。
十、新疆海川运输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疆海川运输有限公司韦军的工伤认定申请，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韦军，性别：男，年龄：54岁，工作岗位：押运员。受伤时间：2025年2月20日，受伤地点：省道656淖烟公路86公里处，受伤部位：胸部、腰部，主要原因：交通事故。根据人力资源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意见（二）第八条第四项，韦军就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的被延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时限内。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5年2月20日18时10分许，新疆海川运输有限公司驾驶员吴某驾驶重型半挂车，承载押运员韦军拉运煤焦油，行驶至省道656淖烟公路86公里处，因操作不当车辆发生侧翻，导致其受伤，送至哈密市中心医院救治。

